大英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权责清单（2025年本）
	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

及免责情形
	监督

方式
	

	1
	行政处罚
	对商场、超市等公共场所不采取有效禁烟措施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商场、超市等公共场所涉嫌不采取有效禁烟措施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四川省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21080
	

	2
	行政处罚
	对违法经营美容美发业务的行政处罚
	《美容美发业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八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美容美发店涉嫌违法经营美容美发业务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美容美发业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21080
	

	3
	行政处罚
	对违反《洗染业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洗染业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洗染业经营者涉嫌违反洗染业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洗染业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21080
	

	4
	行政处罚
	对零售商或者供应商违反公平交易规定的行政处罚
	《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零售商或者供应商涉嫌违反公平交易相关规定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21813
	

	5
	行政处罚
	对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发卡企业未按规定办理备案的行政处罚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三十六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发卡企业涉嫌违反《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七条规定，未依法办理备案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21080
	

	6
	行政处罚
	对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违反发行与服务相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三十七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涉嫌违反发行与服务相关规定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21080
	

	7
	行政处罚
	对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发卡企业违反资金管理及业务报告相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三十七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发卡企业涉嫌违反资金管理及业务报告相关规定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21080
	

	8
	行政处罚
	对违反《家电维修服务业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家电维修服务业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家电维修经营者涉嫌违反家电维修服务业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家电维修服务业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9
	行政处罚
	对家庭服务机构违反经营规范的行政处罚
	《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五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家庭服务机构涉嫌违反经营规范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10
	行政处罚
	对家庭服务机构未按要求订立家庭服务合同、拒绝家庭服务员获取家庭服务合同的行政处罚
	《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六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家庭服务机构涉嫌未按要求订立家庭服务合同、拒绝家庭服务员获取家庭服务合同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11
	行政处罚
	对家庭服务机构未按要求建立工作档案、跟踪管理制度的行政处罚
	《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三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家庭服务机构涉嫌未按要求建立工作档案、跟踪管理制度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12
	行政处罚
	对家庭服务机构未按要求提供信息的行政处罚
	《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家庭服务机构涉嫌未按要求提供信息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13
	行政处罚
	对家庭服务机构未公开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和投诉监督电话的行政处罚
	《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二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家庭服务机构涉嫌未公开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和投诉监督电话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14
	行政处罚
	对经营者销售禁止流通的旧电器电子产品的行政处罚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经营者涉嫌销售禁止流通的旧电器电子产品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15
	行政处罚
	对经营者收购禁止流通的旧电器电子产品的行政处罚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经营者涉嫌收购禁止流通的旧电器电子产品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16
	行政处罚
	对经营者和旧电器电子产品市场不配合商务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的行政处罚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经营者和旧电器电子产品市场涉嫌不配合商务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17
	行政处罚
	对经营者未设立销售台账，对销售情况进行如实、准确记录的行政处罚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经营者涉嫌未设立销售台账，对销售情况进行如实、准确记录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18
	行政处罚
	对经营者销售旧电器电子产品时，未向购买者明示产品质量性能状况、主要部件维修、翻新等有关情况的行政处罚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经营者涉嫌销售旧电器电子产品时，未向购买者明示产品质量性能状况、主要部件维修、翻新等有关情况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19
	行政处罚
	对待售的旧电器电子产品未在显著位置标识为旧货的行政处罚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经营者涉嫌待售的旧电器电子产品未在显著位置标识为旧货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20
	行政处罚
	对经营者将在流通过程中获得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个人信息用于与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活动无关的领域的行政处罚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经营者涉嫌将在流通过程中获得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个人信息用于与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活动无关的领域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21
	行政处罚
	对旧电器电子产品市场未建立旧电器电子经营者档案的行政处罚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旧电器电子产品市场涉嫌未建立旧电器电子经营者档案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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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经营者未建立旧电器电子产品档案资料的行政处罚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经营者涉嫌未建立旧电器电子产品档案资料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23
	行政处罚
	对经营者收购旧电器电子产品未对收购产品进行登记的行政处罚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经营者涉嫌收购旧电器电子产品未对收购产品进行登记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24
	行政

处罚
	对以商务、旅游、留学等名义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企业的名义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从事与赌博、色情活动相关的行政处罚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四十条
	项目管理股
	1.立案责任：发现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涉嫌以商务、旅游、留学等名义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21250
	

	25
	行政

处罚
	对未安排劳务人员接受培训，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未按规定为劳务人员购买在国外工作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未按规定安排随行管理人员的行政处罚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项目管理股
	1.立案责任：发现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涉嫌未安排劳务人员接受培训，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21250
	

	26
	行政

处罚
	对未依法订立劳务合作合同，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及在国外发生突发事件时不及时处理、停止开展对外劳务合作，未对其派出的尚在国外工作的劳务人员作出安排的行政处罚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
	项目管理股
	1.立案责任：发现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涉嫌未与国外雇主订立劳务合作合同，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21250
	

	27
	行政

处罚
	对对外劳务合作经营企业未依法履行备案义务的行政处罚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项目管理股
	1.立案责任：发现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涉嫌未将服务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劳务合作合同副本以及劳务人员名单报商务主管部门备案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21250
	

	28
	行政处罚
	对违反《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一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餐饮经营者涉嫌违反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21080
	

	29
	行政处罚
	对零售商促销行为违反《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零售商涉嫌促销行为违反相关规定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2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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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市场经营者违反《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相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第二十三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市场经营者涉嫌违反商品现货市场经营规范相关规定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21080
	

	31
	行政处罚
	对违反《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生活必需品销售和储运单位及其人员涉嫌违反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管理相关规定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2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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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主办方展会期间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行政处罚
	《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第三十二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参展方涉嫌侵权知识产权的行为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2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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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汽车经营主体违反《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三十二、三十三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汽车经营主体违反《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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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未取得资质认定，擅自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的行政处罚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四十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涉嫌作为特许人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视案情会同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协同分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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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回收拆解企业涂改、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认定书》的行政处罚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涉嫌作为特许人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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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要求备案分支机构、回收拆解企业的分支机构拆解报废机动车的行政处罚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涉嫌作为特许人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37
	行政处罚
	对回收拆解企业违规开具或者发放《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或者未按规定对已出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的报废机动车进行拆解的行政处罚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涉嫌作为特许人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38
	行政处罚
	对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机动车注销登记，并将注销证明转交机动车所有人的行政处罚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涉嫌作为特许人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39
	行政处罚
	对回收拆解企业未在其资质认定的拆解经营场地内对回收的报废机动车予以拆解，或者交易报废机动车整车、拼装车的行政处罚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五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涉嫌作为特许人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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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回收拆解企业未建立生产经营全覆盖的电子监控系统，或者录像保存不足1年的行政处罚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六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涉嫌作为特许人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41
	行政处罚
	对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要求建立报废机动车零部件销售台账并如实记录“五大总成”信息并上传信息系统的行政处罚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八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涉嫌作为特许人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42
	行政处罚
	对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要求，对报废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蓄电池或者其他类型储能设施进行拆卸、收集、贮存、运输及回收利用的，或者未将报废新能源汽车车辆识别代号及动力蓄电池编码、数量、型号、流向等信息录入有关平台的行政处罚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九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涉嫌作为特许人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会同县经科局共同行使

	43
	行政处罚
	对回收拆解企业出售的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及其他零部件不符合相关要求，回收拆解企业将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及其他零部件出售给或者交予《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以外企业处理的行政处罚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五十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涉嫌作为特许人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视案情会同县市场监管局施行

	44
	行政处罚
	对商务领域经营者未遵守禁止、限制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有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依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六条、《商务领域经营者使用、报告一次性塑料制品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新增。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涉嫌作为特许人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商务领域经营者使用、报告一次性塑料制品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45
	行政处罚
	对商务领域有关经营者未按照有关要求报告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情况的行政处罚


	依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六条、《商务领域经营者使用、报告一次性塑料制品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新增。


	流通产业发展股
	1.立案责任：发现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涉嫌作为特许人的违法行为（或者通过接收举报投诉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制作《商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法律规定执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法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商务领域经营者使用、报告一次性塑料制品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46
	行政处罚
	对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投资企业未按照《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要求报送投资信息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第三十七条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第二十五条
	项目管理股
	1.立案责任：发现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投资企业未按照本办法要求报送投资信息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力。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
	追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21250
	

	47
	行政

检查
	对对外劳务合作经营企业的监督检查（含年审）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

《对外劳务合作风险处置备用金管理办法（试行）》

《商务部关于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有关工作的函》
	项目管理股
	1.检查责任：商务部门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件、证照、资料。要求被检查单位或个人就相关问题作说明。进入现场进行调查、取证。 

2.处置责任：被检查单位或个人就存在问题拒不整改的，报经商务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罚款、责令停业整改等。

3.移送责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移送。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21250
	

	48
	行政检查
	对汽车销售及其相关服务活动的检查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检查责任：商务部门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件、证照、资料。要求被检查单位或个人就相关问题作说明。进入现场进行调查、取证。

2.处置责任：被检查单位或个人就存在问题拒不整改的，报经商务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罚款、责令停业整改等。

3.移送责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移送。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49
	行政检查
	直销企业服务网点核查
	《直销管理条例》第十条  

《直销行业服务网点设立管理办法》第三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检查责任：商务部门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件、证照、资料。要求被检查单位或个人就相关问题作说明。进入现场进行调查、取证。

2.处置责任：被检查单位或个人就存在问题拒不整改的，报经商务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罚款、责令停业整改等。

3.移送责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移送。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直销管理条例》《直销行业服务网点设立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

0825-7877193
	

	50
	行政检查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实施日常监督检查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检查责任：商务部门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件、证照、资料。要求被检查单位或个人就相关问题作说明。进入现场进行调查、取证。   

 2.处置责任：被检查单位或个人就存在问题拒不整改的，报经商务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罚款、责令停业整改等。

3.移送责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移送。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77193
	

	51
	行政检查
	对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遵守《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情况的监督检查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第二十条
	项目管理股
	1.检查责任：对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遵守《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开展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21250
	

	52
	其他行政权力
	直销企业服务网点方案审查
	《直销行业服务网点设立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六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材料审核，提出初审意见。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现场踏勘，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做出给予或不给予办理决定，对于符合办理条件的，依法依规给予办理备案登记，出具确认函并转报省商务厅。不符合条件的给予说明原因。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直销行业服务网点设立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7877193
	暂停

	53
	其他行政权力
	零售商促销备案
	《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通过零售商提交的资料，审查在促销活动中是否有相关安全设备和管理措施，明示的促销内容是否真实、合法、清晰，以及促销方式、规则、期限和范围等。

3.备案责任：零售商结束促销活动之后到商务局予以备案。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21813
	

	54
	其他行政权力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发卡企业备案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七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集团发卡企业、品牌发卡企业提交的备案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集团发卡企业、品牌发卡企业予以备案、编号及公告。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21080
	

	55
	其他行政权力
	洗染业经营者备案
	《洗染业管理办法》第五条        

《四川省洗染业经营者备案实施办法》第四条
	流通产业发展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洗染业经营者提交的备案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洗染业经营者予以备案、编号及公告。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洗染业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

电话：0825-

7821080
	




